
落實節水輔導改善獎勵要點第二點修正總說明

落實節水輔導改善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係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節

水輔導大用水戶用水改善措施，並就達成實質節水改善成效優良者，給予獎勵，於一

百零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訂定發布，並於一百零九年六月一日、一百十年七月二十日修

正。

由於非工業組型態亦包含有機關、學校，目前主要由本部水利署辦理節水輔導工

作，爰修正本要點第二點。



落實節水輔導改善獎勵要點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獎勵對象優先以本部水利署輔

導之大用水戶，依法設立公司登

記並營運二年以上，且採行本部

水利署輔導節水計畫所提出之節

水方案或自輔導以後以其他方式

完成實質節水改善者。

  前項獎勵對象分下列兩組：

(一)領有工廠登記資料者，屬工業

組。

(二)前款以外者，屬非工業組。

第一項各組優先獎勵對象之報名

未達十家時，開放第二階段獎勵

對象報名至十家為止。

第二階段獎勵對象：

(一)工業組：本部工業局及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輔導每月用水

量一千噸以上之廠商，依法

設立公司登記並營運二年以

上，領有工廠登記資料者。

(二)非工業組：本部水利署輔導

每月用水量一千噸以上之機

關、學校。

二、本獎勵對象優先以本部水利署輔

導之大用水戶，依法設立公司登

記並營運二年以上，且採行本部

水利署輔導節水計畫所提出之節

水方案或自輔導以後以其他方式

完成實質節水改善者。

  前項獎勵對象分下列兩組：

(一)領有工廠登記資料者，屬工業

組。

(二)前款以外者，屬非工業組。

第一項各組優先獎勵對象之報名

未達十家時，開放第二階段獎勵

對象報名至十家為止。

第二階段獎勵對象為  自一百零七  

年以後輔導者：

(一)工業組：本部工業局及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輔導每月用水

量一千噸以上之廠商，依法

設立公司登記並營運二年以

上，領有工廠登記資料者。

(二)非工業組：教育部輔導每月

用水量一千噸以上之學校。

一、第二階段比照

第一階段不限

定輔導時間。

二、由於非工業組

型態亦包含有

機關，目前主

要由本部水利

署辦理節水輔

導工作，另學

校部分教育部

並未實際參與

輔導，爰修正

第二階段開放

由本部水利署

節水輔導之機

關學校。


